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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修订日期：2024 年 6 月 21 日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员工应遵守本制度。  

 

原则  

第一条 本制度手册阐述了我们对评级表现的检验方法，以提高评级的质量。  

 

评级表现审查 

第二条 由信用研究和技术部统筹进行对标普信评的评级表现进行定期和不定期审查，

如有需要可以要求相关分析部门分析师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配合共同完

成。  

第三条 检验内容包括评级结果的区分度、准确性、稳定性和评级方法的适用性。  

第四条 检验的方法包括违约率检验、利差检验、信用等级调整检验、信用等级集中度

和区分度检验、大跨度调级回溯检验等类型。 

第五条 各类型检验的具体方法、检验频率、检验结果展示形式和信息披露需满足监管

要求。 

第六条 当审查程序完成时，审查结果将会呈与标普信评的信用研究和技术总监（或其

授权人员）和行业评级负责人 (或其授权人员)，并由其决定适用于审查结果的

应对措施。  

第七条 信用研究和技术部总监（或其授权人员）与行业评级负责人（或其授权人员）

会根据审查结果来商讨决定是否有必要对现有的评级方法和/或模型进行适当的

调整。若有必要调整，则可能会安排对应领域有经验的分析师组建项目组来进

行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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